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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帆華旅行社      護照自帶機場切結書
     (交觀甲5425)(品保北0722)
旅客 
 參加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天  行程，於    年   月   日啟程當天自行攜帶個人有效之護照前往指定集合地點與團體會合，凡護照自行攜帶之客戶，請於出發前確認個人護照效期是否已過期或效期不足夠。若因旅客本人護照或效期不足，導致旅客本人無法上飛機所衍生之一切後果及賠償費用願自行負責，絕無異議，特立此據。

【注意事項】

1．國際線班機於2小時前辦理登機手續，為免延誤各位貴賓行程，請準時抵達集合。

2．16歲以上之接近役齡男子及滿18歲未服兵役之役男、職業軍人、軍方單位員工，須經機關核准出境之人土，需要已經自行取得「有效期之出境許可核淮章」。

3．護照效期需自回國日算起六個月以上效期(長程線需九個月以上)

4．國外發的中華民國護照，需有「有效期的出境證或出境條碼及回台加簽」。

5．如只持有外國護照入境台灣時，請攜帶下一次離台時的機票。

6．以上如有任何延誤，一切責任及損失費用將由本人自行負責。

((再次提醒您！護照別忘了攜帶！

(( 請確認無誤後簽名並回傳至：02-2507-6938 

立切結書人： 
代表人簽名：

緊急聯絡手機：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月   日
帆華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 : 10489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段206號12樓之2

電話：02-2507-3741/2506-3188 傳真：02-2507-6938

